
 

 

 

 

 

 

 

 

附錄一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許可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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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許可審議規範 
壹、總則 
一、規範目的 

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及辦理開發許可作業、鼓勵民間參與高雄

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建設及促進本計畫區加速開發暨產業轉型發展，針對開發許

可申請及審議事項，依據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都市計畫書，特訂定本規範。 

二、適用規定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之開發許可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其餘未規定事

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三、適用範圍 

凡屬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依開發許可方式辦理開發之各開

發工區土地。 

四、本規範用語定義如下：  

（一）開發許可：係指具彈性的開發機制及方式，由申請人考量基地特性、區位及使用

需求，研擬適當之土地使用配置（含細部性公共設施）及擬引入之產業類別後，

提出開發許可申請並與本府協商，依規定及協商結果完成負擔後，辦理土地開

發。 
（二）申請人：依本規範提出開發許可申請者。 
（三）開發計畫：申請人依本規範提出開發許可申請時，應檢具之書圖文件。 
（四）都市發展用地：本規範所稱之「都市發展用地」，係指各開發工區依都市計畫法

第二十七條之一及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都市計畫書規定之法定負擔用地面

積，扣除區內都市計畫已劃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及依本規範第十五點所劃設之細

部性公共設施用地後之土地面積者。 

五、申請開發許可書件 

申請人提出開發許可時，需檢附之開發計畫書圖文件如下： 

（一）開發許可申請書（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應檢附開發許可委託書與開發許可

授權書）。 
（二）開發許可協議書草案。 
（三）開發計畫書。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請本府環境保護局確認該申請土地是否須依法進行環境影響

評估之證明文件。如依法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檢附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書，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請本府環境保護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之證明文件。 
（五）生產中之工廠應檢附遷廠計畫書及從業員工安置計畫書。 

前項生產中之工廠，係指本特定區都市計畫於民國 88 年 12 月 20 日公告實施時，

在計畫範圍內仍未辦理工廠註銷登記者。前項生產中之工廠，係指本特定區細部

計畫於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時，在計畫範圍內仍未辦理工廠註銷登記者。 
申請所需之書圖文件格式詳本規範之附件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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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理審查及作業程序 
六、申請程序 

申請人申請開發許可時，應檢具第五點書圖文件，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

申請，經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及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設會）審議通過後，與本府簽訂開發許可協議書，核發開發

許可後，續行辦理土地開發。其申辦程序如附圖一。 

 
 
 
 
 
 
 
 
 
 
 
 
 
 
 
 
 
 
 
 
 
 
 
 
 
 
 
 
 
 
 
 

附圖一  開發許可作業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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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簽訂開發許可協議書 

申請人於開發計畫案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應於六個月內與本府簽訂開發許可

協議書。 

開發計畫案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或須另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者，應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或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六個月內與本府簽訂開

發許可協議書。 

未依前項規定於期限內簽訂協議書者，本府得駁回開發許可申請，申請人如需

再次提出開發許可，依第六點程序辦理。 

八、申請人於取得開發許可後，得依下列兩種方式擇一辦理開發： 

（一）辦理都市發展用地之整理，並將都市發展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移轉登記予本府所

有後，同時進行建築開發及相關公共設施興闢，經本府查驗公共設施工程合格並

點交予本府後，始核發建築使用執照。 

（二）辦理都市發展用地之地籍分割並將土地整理移轉登記予本府所有後，同時進行建

築開發及相關公共設施興闢，經本府查驗公共設施用地及工程合格並點交、移轉

登記予本府所有後，始核發建築使用執照。 

九、本府依本規範受理申請開發許可案件時，經查計畫書圖及相關文件欠缺而可以補正

者，應限期申請人補正（件），申請人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本府得駁回開

發許可申請。 

參、開發許可開發基本條件 
十、申請土地開發範圍以「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都市計畫書」所劃設之開發工區

為準。 

十一、依本規範申請開發許可，其依法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計畫審議及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得採併行作業，並於簽訂開發許可協議書時，應檢附本府環保局審查

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及審查結論相關書件。 

十二、生產中之工廠須包括經工業主管機關（本府經濟發展局）核定之遷廠計畫書，並

應先行依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及勞動契約有關規定擬定從業員工安置計畫書，且

經本府勞工局核定。區內生產中工廠之遷廠計畫書及從業員工安置計畫書未經核

定者，不得核發開發許可。 

十三、申請人申請開發許可時，須取得開發計畫區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超過五分之三且

其所有土地總面積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若開發計畫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協調整合

困難者，得申請本府協調；必要時得提都設會調整開發計畫區。 

十四、申請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許可者，應依據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

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都市發展用地，並移轉登記予本府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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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開發計畫審議原則 
十五、公共設施計畫 

開發計畫應依據開發計畫區之性質、內容、類別及區位特性，除原劃設之公共

設施用地外，得自原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中，視需要劃設區內適當之細部性公共設施

用地，如道路、綠地、公園、廣場、兒童遊樂場及停車場等，其中道路及廣場得指

定建築線。 

前項所有公共設施用地，應由申請人負擔興闢，其興闢內容標準比照市地重劃

之規定辦理。基於公平負擔原則，細部性公共設施用地規模，參酌各開發計畫區之

公共設施開闢工程費用比例訂定之。 

十六、交通計畫 

（一）交通計畫至少應包含客貨及服務性動線規劃、停車空間及裝卸貨空間規劃。 

（二）申請之土地應依開發後衍生之交通需求（含交通量與停車需求）進行交通衝擊分

析及預測，並提出交通改善對策。 

（三）區內依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及交通衝擊分析所得之停車需求量，規劃設置足夠之

停車位。 

十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為塑造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發展特色及積極引進產業，各開發計畫之開發樓地

板面積，應參考表一辦理。 

伍、土地開發方式 
十八、申請人取得開發許可後，依本規範第八點規定辦理公共設施興闢。 

前項公共設施興闢得由申請人籌措經費，委託本府代辦之。 

十九、申請人興闢公共設施時，有關其界面之整合，得由本府相關單位協調之。 

二十、本府得視需要標售區內之都市發展用地。 

前項所得款項依據本府訂定之「高雄市都市更新與都市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陸、附帶條件 
二十一、申請人所提開發計畫經本府審議通過後，應即與本府簽訂開發許可協議書，同

意下列事項，並依審議通過之開發計畫實施。 

（一）本規範第八點及第十八點之規定事項。 
（二）申請人違反開發許可協議書規定之內容，由本府通知限期改善；未於期限內改善

者，本府得撤銷開發許可並公告之，且已完成都市發展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本府之土地不予返還。 
前項開發許可之撤銷，須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審議時須邀請申請人列席說明。 



附錄一 

附1-5 

柒、附則 
二十二、區內公用設備管線應予地下化，若其設施必須設置於地面上者，需予美化且考

慮其安全性。 

二十三、本規範為都設會審議作業之準則，若有未盡事宜，仍以都設會之決議為準。 

二十四、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之開發計畫審議得依「都市更新條例」及其相關規

定辦理。 

二十五、申請人申請變更原核准之開發計畫，應再提都設會審議。 

        前項如不涉及變更原核准開發計畫書之土地使用計畫內容，得由申請人提送差

異分析表予本府逕行核處。 

二十六、本審議規範，得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修訂之。 

        本規範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各使用分區發展主題與土地使用類別對照表 

使用分區 

特 
文 
1 
至 
4 

特 
文 
5 

特 
倉 
1 

特 
倉 
2 

特 
倉 
3 

特 
貿 
1 

特 
貿 
2 

特 
貿 
3 

特 
貿 
4 

特 
貿 
5 

特 
貿 
6 

特 
貿 
7 

第1組 雙併住宅、多戶住宅、商務住宅 × × × × △ △ △ △ △ ○ × 
第2組 學前教育設施 △ × × × × × ○ ○ ○ ○ ○ 
第3組 教育設施 △ △ △ △ ○ ○ ○ ○ ○ ○ ○ 

第4組 
社教設施（圖書館、社會教育館、藝術館、博物館、科學館、陳列館、

水族館） 
○ ○ ○ ○ ○ ○ ○ ○ ○ ○ ○ 

第5組 
文康設施（音樂廳、體育場所、集會場所、文康活動中心、歌劇院、電

影院） 
○ ○ ○ ○ ○ ○ ○ ○ ○ ○ ○ 

第6組 社區遊憩設施 ○ ○ △ ○ ○ ○ ○ ○ ○ ○ ○ 
第7組 醫療保健服務業 ○ ○ ○ ○ ○ ○ ○ ○ ○ ○ ○ 
第8組 社會福利設施 ○ ○ ○ ○ ○ ○ ○ ○ ○ ○ ○ 
第9組 公共通訊設施 ○ ○ ○ ○ ○ ○ ○ ○ ○ ○ ○ 
第10組 公共安全設施 ○ ○ ○ ○ ○ ○ ○ ○ ○ ○ ○ 
第11組 大型遊憩設施 ○ △ △ △ ○ ○ ○ ○ ○ × ○ 
第12組 水岸遊憩設施 ○ △ △ △ × × × × × × ○ 
第13組 公用事業設施 △ △ △ △ △ △ △ △ △ △ △ 
第14組 公務機關 ○ ○ ○ ○ ○ ○ ○ ○ ○ ○ ○ 
第15組 人民團體 ○ ○ ○ ○ ○ ○ ○ ○ ○ ○ ○ 
第16組 批發業（F1） △ ○ ○ ○ ○ ○ ○ ○ ○ × ○ 
第17組 零售業（F2） ○ △ △ △ ○ ○ ○ ○ ○ ○ ○ 
第18組 綜合零售業（F3）（百貨超市業、大型購物中心） ○ △ △ △ ○ ○ ○ ○ ○ ○ ○ 
第19組 國際貿易業（F4） ○ ○ ○ ○ ○ ○ ○ ○ ○ ○ ○ 
第20組 餐飲業（F5） ○ ○ ○ ○ ○ ○ ○ ○ ○ ○ ○ 
第21組 智慧財產權業（F6） ○ ○ ○ ○ ○ ○ ○ ○ ○ ○ ○ 
第22組 陸上、水上、航空及其他運輸業（G1~G7） ○ ○ ○ ○ ○ ○ ○ ○ ○ × ○ 
第23組 倉儲業（G8） × ○ ○ ○ △ △ △ △ △ × △ 
第24組 電信業（G9） ○ ○ ○ ○ ○ ○ ○ ○ ○ ○ ○ 

第25組 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H） ○ 

供 
港 
務 
大 
樓 
、 
旅 
運 
大 
樓 
、 
海 
洋 
文 
化 
及 
流 
行 
音 
樂 
中 
心 
及 
其 
相 
關 
附 
屬 ○ ○ ○ ○ ○ ○ ○ ○ ○ ○ 



 

 

 

使用分區 

特 
文 
1 
至 
4 

特 
文 
5 

特 
倉 
1 

特 
倉 
2 

特 
倉 
3 

特 
貿 
1 

特 
貿 
2 

特 
貿 
3 

特 
貿 
4 

特 
貿 
5 

特 
貿 
6 

特 
貿 
7 

第26組 顧問服務業（I1） ○ ○ ○ ○ ○ ○ ○ ○ ○ ○ ○ 
第27組 資訊服務業（I3） ○ ○ ○ ○ ○ ○ ○ ○ ○ ○ ○ 
第28組 廣告業（I4） ○ △ △ △ ○ ○ ○ ○ ○ ○ ○ 
第29組 設計業（I5） ○ △ △ △ ○ ○ ○ ○ ○ ○ ○ 
第30組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IE） ○ △ △ △ ○ ○ ○ ○ ○ ○ ○ 
第31組 研究發展服務業（IG） ○ ○ ○ ○ ○ ○ ○ ○ ○ ○ ○ 
第32組 訓練服務業（J2） △ ○ ○ ○ ○ ○ ○ ○ ○ △ ○ 
第33組 出版事業（J3） ○ △ △ △ ○ ○ ○ ○ ○ ○ ○ 
第34組 電影事業（J4）、廣播電視服務業（J5） ○ △ △ △ ○ ○ ○ ○ ○ × ○ 
第35組 藝文業（J6） ○ △ △ △ ○ ○ ○ ○ ○ ○ ○ 
第36組 休閒、娛樂服務業（J7） ○ △ △ △ ○ ○ ○ ○ ○ △ ○ 
第37組 運動服務業（J8） ○ △ △ △ ○ ○ ○ ○ ○ × ○ 
第38組 觀光及旅遊服務業（J9） ○ ○ ○ ○ ○ ○ ○ ○ ○ △ ○ 
第39組 專門技術服務業（律師、會計師…等） ○ ○ ○ ○ ○ ○ ○ ○ ○ ○ ○ 
第40組 租賃業（JE） ○ ○ ○ ○ ○ ○ ○ ○ ○ △ ○ 
第41組 會議中心（小型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 ○ ○ ○ ○ ○ ○ ○ ○ × ○ 
第42組 工商展覽中心 △ ○ ○ ○ ○ ○ ○ ○ ○ × ○ 
第43組 世界貿易展覽中心 △ △ △ △ △ △ △ △ △ × △ 
第44組 物流加工業 × ○ ○ ○ × × × × × × × 
第45組 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區內事業 × ○ ○ ○ × × × × × × × 
第46組 企業營運總部 ○ 

設 
施 
、 
事 
業 
使 
用 

○ ○ ○ ○ ○ ○ ○ ○ ○ ○ 
備註：「○」允許土地使用類別；「△」條件式允許土地使用類別；「╳」不允許土地使用類別。 
註：1.本表使用組別認定如有疑義者，另參爰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送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定。 
2.特文5之高雄港港務大樓及國際旅運大樓基地（19~20號碼頭），係供港務大樓、旅運大樓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事業使用；另海洋文
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基地（11~15號碼頭），係供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事業使用。另有關前述基地其附屬設施及附
屬事業之使用內容得依據特文區之使用內容辦理。 

3.條件式允許土地使用類別(△)之開發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總法定容積樓地板(含獎勵容積)之三分之一 
4.表一未規定者依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都市計畫辦理。 



 

 

申請開發許可之相關資料 

申請開發許可應具備下列基本資料，採橫式書寫，連同有關附圖及附表，以A3格式

複製後加封面裝訂成冊。 

一、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許可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之一） 

（一）土地清冊（含土地座落、面積、土地使用分區），並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及申請開發

許可委託書（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 

（二）開發許可委託書（格式如附件一之二）。 

（三）開發許可授權書（格式如附件一之三）。 

二、開發許可協議書。（詳附件二） 

三、開發計畫書。（詳附件三） 

四、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需提出者）。 

五、遷廠計畫書及從業員工安置計畫書（依本規範第五點規定需提出者）。 

 
 
 



 

 

附件一之一 開發許可申請書（格式）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開發許可申請書（格式） 

編號  開發目的  申請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案名  （簽章） 申請地段地號  

姓名（名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或公司(商業)登記統一編號  地址  申請人 
電話  傳真  
姓名（名稱） （簽章）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或公司(商業)登記統一編號  地址  

被授 
權人 

電話  傳真  
基 地 使 用分 區

（m2） 
 

法定建蔽率（%） 
 項目 有 無 免附 

開發計畫區土地

面積（m2） 
 

實設建蔽率（%） 
 

開發許可申請書 
   

公共設施用地總

面積（m2） 
 

法定容積率（%） 
 土地清冊、土地登記簿謄本

及申請開發許可委託書 
   

開發許可授權書    捐贈之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m2） 
 

實設容積率（%） 
 

開發許可協議書    
允許土地使用類別（m2）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    法定容積樓地板

面積（含獎勵容

積增量）（m2） 

 
條件式土地使用類別（m2）  

土 
地 
使 
用 

總 樓 地 板面 積 
（m2） 

 

開
發
許
可
應
檢
具
審
議
文
件 

遷廠計畫書及從業員工安置

計畫書 

   

受理階段 申請日期 會議日期 
文號 

（都局收文字第號） 
都設會審議次別 會議決議 

      
      

（由受

理人填

列案件

受理過

程）       
附註  
註：申請人及被授權人若為法人時，其”姓名（名稱）”乙欄應改填公司及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改填公司登記日期。 



 

 

附件一之二 開發許可委託書（格式） 
 

茲委託           （被委託者名稱） 

全權代表本人         辦理    區    段   小段   地

號等共  筆土地申請            案開發許可一切手續事宜 

特立委託書如上 

 
 
 
 
 
 
 
 
 
 
 
 
 
 
 

委託人：                             （簽章）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之三 開發許可授權書（格式） 
 

茲授權         （被授權者）全權處理本人         （申請人名稱）

申請          案開發許可之一切事宜，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 

 
 
 
 
 

    立授權書人 

        公司名稱：                    簽章： 

        負 責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簽立本開發許可授權書者如為本國之公司，應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並經公司所在地

之地方法院公證。如為外國公司，應加公司負責人簽章，並經公司所在地之公證人公證
暨我國駐外單位之簽證。 

 2.請將本開發許可授權書隨開發許可申請書提出申請時，一併提出。 
 3.本開發許可授權書內容不得變更修改，否則不予收件。 
 
 



 

 

附件二 開發許可協議書（格式） 
 

（注意：本例僅供參考，簽訂協議書時應就個案酌修，力求完整） 

 高雄市政府               甲 

立協議書人               （以下簡稱 方）茲經雙方同意簽訂申請高雄多功能 

 申 請 人               乙 

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計畫區開發計畫之協議條款如下： 

第 1 條：辦理依據 

本協議書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及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

許可審議規範第七點之規定辦理。 

第 2 條：協議書簽訂之目的 

本協議簽訂之目的在於落實高雄多功能園區特定區計畫之推動及開發作為，協

議時所檢具之文件於達成協議後作為土地開發之依據。 

第 3 條：申請開發標的及用途 

乙方以座落高雄市    區    段    地號等共  筆土地（詳如清冊及後附土

地使用配置圖），面積共  公頃  平方公尺，申請本案之開發。 

第 4 條：公共設施用地及都市發展用地之移轉 

為申請本案之開發，乙方同意依「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許可審議規

範」第十四點之規定，以土地面積計  公頃  平方公尺作為公共設施用地

及都市發展用地，並依「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許可審議規範」第八

點之____規定辦理開發，完成所有點交及移轉登記予本市（府）之程序。【空

白部分係依未來申請人之選擇本規範第八點（一）或（二）之方式而定】 

第 5 條：土地之移轉登記 

本案經甲方核發開發許可書之日起，乙方應於收受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前

條土地之移轉登記。必要時，得申請延長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未申請

時，由甲方逕行撤銷原開發許可並公告之，乙方不得異議。 

第 6 條：費用負擔及公共設施興闢 

公共設施用地（含細部性公共設施）之興闢費用及開發計畫區之樁位測定費

用，均應由乙方自行負擔。 

第 7 條：開發計畫之實施 

乙方保證確實依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

設會）審議通過之開發計畫實施（包含公共設施開闢及捐贈）。 



 

 

第 8 條：違約之處理 

乙方若違反本協議書之規定時，願依甲方通知限期改善；未於期限內改善者，

甲方得撤銷開發許可並公告之，且已完成都市發展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本府之土地不予返還。 

前項開發許可之撤銷，須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審議時須邀請乙方列席說明。 

第 9 條：協議書之生效 

本協議書自雙方簽訂之日起生效，並作成正本貳份、副本拾份，由甲乙雙方各

執正本壹份、副本伍份。 

第 10 條：協議書之附件 

一、土地清冊及地籍圖謄本。（比例尺為一千分之一） 

二、土地使用配置圖。（比例尺為一千分之一，並以都市計畫航測地形圖為底

圖） 

 
 
 
 

甲 方：高雄市政府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開發計畫書 
 

一、申請開發目的及使用性質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說明基地之地理區位、面積及基地與都市市中心及鄰近地區連絡之高速公路、主要幹

道及公共運輸系統之情形。 
（二）說明基地及周圍鄰近地區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公共設施及其他相關

規定。 
附圖：（一）以基本圖標示各類土地使用分區。 

（二）地理位置圖：以基本圖說明基地通往都市市中心及鄰近地區之高速公路、主要

幹道、公共運輸系統等。 

三、土地使用及權屬 

（一）說明基地之相關地區土地使用現況與對基地開發造成之影響。 
（二）列表說明私有、公有土地面積及百分比。 
附表：（一）基地土地使用現況表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 百分比（%） 使用情形 

    

    

總計    

 （二）土地權屬表 
土地權屬 面積 百分比（%） 備註 

    
私有 

    

    
公有 

    

總計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表 
使用分區 面積 百分比（%） 建蔽率 容積率 特殊規定 

      

      

總計      

附圖：（一）基地土地使用現況圖 
 （二）相鄰地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三）土地權屬圖 

 



 

 

四、土地開發潛力及限制分析 

（一）上位及相關計畫分析。 
（二）基地環境條件分析。 
（三）市場及產業定位分析。 

五、開發課題及規劃構想 

（一）說明土地開發課題及規劃構想。 
（二）說明產業定位策略及引進之構想。 
（三）其它。 

六、開發計畫內容 

（一）計畫引進之產業類別及規模。 
（二）引進之計畫人口及就業人口。 

七、土地使用計畫 

（一）說明土地使用配置計畫。 
附圖：土地使用配置圖，比例尺為一千分之一，並以都市計畫航測地形圖為底圖。 
（二）說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 
（三）說明可建築基地面積、公共設施及都市發展用地（含細部性公共設施）。 
（四）說明各類土地使用類別之開發內容、用地面積。 

八、交通計畫 

（一）說明各主要道路路段之寬度及道路容量。 
（二）說明開發計畫區之交通運輸系統現況分析。 
（三）說明開發計畫區開發衍生之交通需求預測及分析。 
（四）說明開發計畫區之交通運輸課題、因應對策及改善計畫。 
（五）說明開發計畫區交通系統之規劃構想。 

九、法定空地及開放空間位置圖 

十、分期分區開發計畫及預定進度 

說明開發計畫之分期分區內容及預定進度。 

十一、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之說明 
（二）財務計畫：包含開發成本估算、開發效益分析、財務可行性評估。 
 
 



 

 

附件四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書圖另外裝訂
成冊）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製

作。 

 

附件五 遷廠計畫書及從業員工安置計畫書（書圖另外裝訂成冊） 

遷廠計畫書及從業員工安置計畫書之製作，依內政部訂頒「都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